附件2
《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其

配套评估指标体系起草说明
“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示范项目已获批准保留。按照创建示范政策规定，为进一步优化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活动方案，推动提升示范区创建实效，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试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修订，形成《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规范网络市场秩序、激发网络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市场监管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016年底，示范区创建活动启动，原工商总局先后批准上海市长宁区、江苏省宿迁市等地开展创建活动。2018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全国所有创建示范活动暂停开展。2020年3月，经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审核，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列入第一批全国创建示范活动保留项目。2022年4月，总局印发《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依据《办法》和指标体系，总局认定北京市海淀区、浙江省杭州市等13个地方为第一批示范区，分两批审核同意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丰台区等34个地方开展示范区创建活动。2024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优化创建示范和评比表彰活动的通知》要求，示范区创建工作全面暂停。经清理优化，“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示范项目经中央批准保留。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进一步完善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精简优化评估指标体系，切实增强示范区创建工作实效，有必要修订《办法（试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推动高标准高起点开展示范区创建。
二、修订的基本原则
一是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减少示范区创建中不必要工作，删除示范区创建工作情况年报相关规定。精简优化评估指标体系，删除“综合保障”类指标，优化“促进发展”“规范监管”“优化服务”相关指标，将5大类41项指标精简为4大类25项指标。

二是切实增强创建活动实效。进一步明确示范区创建目标、任务，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到示范区创建的全过程各领域；强调示范区创建各方责任，推动形成创建合力；优化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调整创建申报流程、延长创建周期，办好示范区创建活动；修改完善配套评估指标体系，推动示范区创建紧跟网络市场监管与发展新形势新需要。
三是切实发挥示范创建引领作用。突出改革创新，将改革创新作为示范区创建工作的主线，探索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创新；突出示范导向，强化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环境、促发展，强监管、优服务的制度经验。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办法》（征求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是完善示范区创建目标、任务。将“充分发挥创建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创建宗旨。（第一条）明确示范区创建总体目标为“到2035年，示范区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示范区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带动全国形成市场环境公平有序、服务质效明显提升、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网络市场治理体系。”（第二条第二款）将“促进数实融合，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加为示范区创建任务。（第十八条）

二是优化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将示范区创建每年5月底前申报修改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通知要求申报。（第七条）将创建活动周期由一般不超过2年调整为一般不超过3年。（第九条）删除《办法》（试行）关于示范区每年3月底前向总局和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情况的规定。
三是强化示范区创建职责分工。明确创建对象负责统筹协调、支持保障和组织推进本行政区域示范区创建工作，创建对象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牵头负责、具体推动示范区创建工作。（第十条）明确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创建申报初审、择优推荐，以及对辖区内示范区的指导监督，推动示范区持续发挥示范作用。（第八条、第二十二条）

（二）《办法》配套评估指标体系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是精简评估指标。力戒形式主义，删除“综合保障”相关指标，5个一级指标减少为4个一级指标。减轻基层负担，删除“网络市场就业贡献度”“网络市场税收贡献度”等地方反映难以获取或者获取成本高的相关指标。

二是优化评估指标。减少评估指标层级和数量，将原有的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41项三级指标调整为4个一级指标和25项二级指标。优化指标内容，“规范监管”相关指标结合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专项改革任务进行调整，“优化服务”相关指标集成放心消费环境建设、质量提升相关工作要求。

三是调高评估合格标准。将评估合格标准由“总分≧85分，且每个一级指标得分率≧75%”调整为“总分≧85分，且每个一级指标得分率≧80%”，推动示范区创建工作提升。


